
東吳大學 115 學年度大學特殊選才招生 

錄取生報到切結書 

立書人(考生本人)              （身分證字號：                   ） 

報考東吳大學 115 學年度大學特殊選才招生，已獲得          學系之錄

取資格，本人已詳讀招生簡章中有關報到與註冊入學之相關規定，願意辦

理報到進入東吳大學就讀，並切結保證下列事項： 

一、本人如透過特殊選才招生管道同時錄取多校系，依教育部規定，應擇

一校系報到，不得重複報到。錄取生於放棄入學資格截止日後為重複

報到者，取消其特殊選才全部校系錄取資格。 

二、本人報到後，如欲放棄入學資格，應於 115 年 3 月 3 日(週二)中午

12:00 前，填具「錄取生放棄入學資格聲明書」，並完成向本校聲明

放棄入學資格申請手續，否則不得參加 115 學年度繁星推薦、申請入

學、分發入學、科技校院繁星計畫聯合推薦甄選入學、科技校院四年制及

專科學校二年制特殊選才入學聯合招生、科技校院日間部四年制申請入學

聯合招生、四技二專之技優保送入學、技優甄審入學、甄選入學、日間部

聯合登記分發入學。 

此致 

東吳大學招生委員會 

立書人(考生本人)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簽章) 

聯絡電話： 

聯絡地址： 

日    期：  115  年     月     日 

備註： 

1.本切結書請錄取生簽名後，於辦理現場入學驗證報到當日繳交，敬請留意。 

2.本校招生組聯絡資訊：(02)2881-9471 分機 6061~6069，傳真：(02)28838409。 


